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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初步培养从事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工作基本能力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在这一教学过程中，学生应

遵守以下规定： 

1、在接受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后，认真阅读领会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中规定的任务、要求，

制定工作计划和进度表，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2、认真执行工作计划和进度表，保证按期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3、要有完整的毕业设计（论文）进展情况记录，做好阶段总结，并定期向指导教师汇报工作进展情

况（每周至少一次）； 

4、打印好（未装订）的论文必须在答辩前七天交到指导教师手中，并准备论文答辩； 

5、在论文答辩后，根据指导教师、评阅教师以及论文答辩小组的意见，对毕业设计（论文）进行修

改，将修改后的论文用毕业设计（论文）用纸打印，装订成册后上交； 

6、外文翻译用毕业设计（论文）用纸打印，并与外文原文装订成一册，与毕业设计（论文）一起上

交； 

7、要遵守所在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培养文明作风，如因事请假一天以上的经指导教师或班

主任、指导员批准，三天以上的还需学院教学院长批准，请假者先由本人到学院教务科索要并填写“学生

请假单”，办理审批手续，假条交学院教务科存查。假满后，由学生本人到学院教务科销假，不销假者按

超假旷课处理，无故超过 15 天不做毕设，取消其做毕设的资格； 

8、虚心接受教师的指导，严格要求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独立完成各项任务，严谨求实，不得剽

窃他人成果，并对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负全面责任； 

9、为了保证毕业设计的质量，在毕业设计开始前，凡有三门（含）以上必修课（培养计划规定的课

程，含专业方向课）不及格者，由学院根据具体情况，审批是否按期进行毕业设计，对推迟进行者，应同

时做出相应安排。 

 

 


